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威海市林业局
关于加强食用林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的通知

威林发〔2021〕18 号

各区市林业主管部门、国家级开发区社会工作部，南海新区农业

海洋局：

为全面落实省、市关于加强食品安全工作若干措施的通知精

神和《山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加强食用林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的

通知》（鲁自然资字〔2021〕132号）要求，结合我市林业工作实

际，强化措施，补齐短板，提升食用林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能力，

确保食用林产品质量安全，现就加强食用林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

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充分认识加强食用林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的重要性

党中央、国务院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，

要以“最严谨的标准、最严格的监管、最严厉的处罚、最严肃的

问责”确保人民群众“舌尖上的安全”。做到不合格产品不入市、

不进户、不上桌，全力保障人民群众饮食安全，是贯彻落实习近

平总书记关于食品安全工作指示批示精神的具体行动，是省委、

省政府确定的重要任务。食用林产品质量安全是食品安全的重要

组成部分，关系到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。各级林业主管

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，准确把握省市党委、政府对食品安全工作

的新要求，积极响应人民群众对食品安全工作的新期昐，切实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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强做好食用林产品质量安全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，创新机制、

担当作为、压实责任，不断提升食用林产品质量安全保障水平。

二、建立健全食用林产品质量安全管理机制

（一）全面建立生产记录档案制度。各区市林业主管部门要

强化源头管控，严把投入品使用安全关，积极践行绿色生产方式，

加强农药、化肥等农业投入品使用管理。督促指导食用林产品生

产主体建立生产记录档案，规范记录内容，有条件的区市可统一

印制生产记录本，免费向生产主体提供，对土肥水管理、病虫害

防治、采收等生产环节管理措施、投入品的名称、采购地点、使

用时间、用量等内容进行如实记录。对这项工作，2021 年年底

前，各区市、开发区都要开展起来。

（二）全面推行达标合格证制度。各区市林业主管部门要认

真落实“全面推行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”要求，全面推行食用

林产品达标合格证制度，鼓励引导食用林产品生产主体以自检合

格、委托检测合格、内部质量控制合格、自我承诺合格方式开具

合格证，为食用林产品入市提供有效证明，提升食用林产品信誉

度，拓展销售方式渠道。合格证应包括产品名称、生产经营者信

息(名称、地址、联系方式)、确保合格的方式、开具日期等信息，

实现食用林产品源头可追可控。加强对合格证的管理，定期开展

检査抽查，严厉打击虚假开具等行为。没有推行食用林产品达标

合格证的区市、开发区要立即推行，统一纳入食用农产品安全监

测体系。“十四五”末，基本实现食用林产品达标合格证信息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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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。

（三）全面推进信息化追溯体系建设。各区市林业主管部门

要按照标准统一、贯通全程的原则，将食用林产品信息化追溯纳

入全省食用农产品和食品信息化追溯平台。以规模以上食用林产

品生产主体为重点，督促建立完整的生产记录，推动食用林产品

生产主体积极参与追溯平台运行，落实生产主体追溯责任，实现

生产记录可存储、产品流向可追踪、储运信息可查询。

（四）全面加强质量安全监测。各区市林业主管部门要按照

强化风险监测和监督抽检要求，科学确定检测指标，制定实施方

案，组织开展食用林产品风险监测和监督抽检。在配合做好省厅

和市局检测任务的同时，根据各地实际，有针对性地开展监测，

扩大食用林产品品种范围，增加检测批次，实现全覆盖。对往年

监测中存在不合格食用林产品的区域、企业、种植户加大抽检比

例，重点监测。对监测中发现的食用林产品不合格问题，要及时

处置。

三、加强食用林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检查

（一）开展全面摸底调查。各区市林业主管部门要依据监管

职责范围，对本辖区食用林产品进行全面摸底调查，重点核实食

用林产品生产企业、合作社、种植大户等生产情况，建立生产者

主体和食用林产品品种台账，确定重点监测品种和区域，逐步实

现食用林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信息化，提高监管效能。2021 年 10

月底前建立监管名录和台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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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开展专项整治行动。各区市林业主管部门要按照《持

续开展“守护舌尖安全”行动加强食用林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实施

方案（2020-2022）》要求，持续开展“守护舌尖安全”食用林

产品专项整治行动，针对重点树种、重点区域、重点环节，严查

违规滥用农药化肥、将食用林产品与有毒有害物品一同运输贮存

等违规违法行为。充分运用食安、农安、公安“三安联动”机制，

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可直接通报至同级单位，处置情况及时反

馈，确保形成监管闭环。强化执法行刑衔接，严厉打击违法使用

剧毒、高毒和禁用农药，以及滥用和不合理使用农药等违法违规

行为，对涉嫌违法犯罪的，第一时间通报给公安机关，并配合做

好调查处置工作。

（三）开展联合监督检查。各区市林业主管部门要发挥综合

执法队伍作用，规范和优化对食用林产品的综合监管。探索对食

用林产品生产主体食品安全风险分级管理，在日常监督检查全覆

盖基础上，对一般风险生产主体实施按比例抽查，对高风险生产

主体实施重点检查。对发现的不合格产品，协同市场监管、卫生

健康、公安等部门，依法依规予以处置，严格落实“四个不放过”

的要求，查明原因，从快从严处理，严禁不合格食用林产品进入

市场销售，处理情况要按程序及时上报、对外发布，做好舆情工

作。

四、加强组织保障

（一）压实工作责任。各区市林业主管部门要将源头严防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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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程严管、风险严控的“三严”要求贯彻到监管工作全过程，严

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各级党委政府确定的部门职责，认真履行

食用林产品安全行业管理责任。建立健全“谁生产谁负责”的责

任制度，推动食用林产品生产者实施公开承诺，全面落实食用林

产品生产者的主体责任。

（二）加强科技培训。各区市林业主管部门要加大食用林产

品质量安全生产科技培训力度，指导生产主体按照标准生产，执

行食品质量安全管理规范，提升管理人员、生产者等各类从业人

员专业技能。通过“送科技下乡”等活动，组织有关专家，深入

生产现场，推广现代种植模式、绿色有机栽培技术，强化病虫无

公害防控，最大限度地减少用药风险。

（三）强化宣传引导。各区市林业主管部门要深入组织开展

宣传周、食品安全进社区等宣传活动，通过报纸、电视、网络、

公众号等多种形式宣传食用林产品安全知识，提高消费者质量安

全意识。发挥行业协会、舆论监督、群众监督作用，完善公众监

督和举报反馈机制，建立举报电话或电子举报信箱，营造生产者

守法生产、消费者用法维权、监管者依法办事的良好氛围。

（四）做好考评指导。各区市林业主管部门要切实加强食用

林产品安全监管工作的组织领导，积极用好考核评议手段，确保

食用林产品监管各项举措落地落细落实。请各区市林业主管部门

于每年 6 月 20 日前、11 月 20 日前向市林业局分别报送上半年和

全年食用林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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威海市林业局

2021 年 9 月 14 日


